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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600651

证券简称：飞乐音响 编号：临

2017-074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7年12月29日，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接第二大股东

北京申安联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申安联合” ）函告：申安联合于2017年12月28日在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将其持有的飞乐音响股份中的200万股限

售股质押给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质押期限为股权质押登记之日起至质权人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解除质押之日止。

截止目前，申安联合持有公司股份168,442,08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99%，其中

29,556,600股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38,885,482股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此次股份质

押后，申安联合累计股份质押的数量为132,942,611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3.41%。

特此公告

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692

证券简称：惠天热电 编号：

2017－52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拆联补贴会计入帐处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6年，沈阳市环境保护局、沈阳市财政局和沈阳市房产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印发

沈阳市大气治理资金支持燃煤锅炉淘汰项目实施管理办法的通知》（沈环保〔2016〕

151号）， 规定沈阳市行政区域内淘汰单台20吨及以下民用燃煤供热锅炉实施联网工

程，给予拆除联网（片）补贴，补贴标准按供热面积40元/平方米或按照原锅炉额定容量

给予15万元/蒸吨。 上述补贴款项由沈阳市房产局履行资金拨付程序，统一将资金拨付

各区，由各区拨付相关单位。

2017年，公司应收而尚未收到上述相关拆联补贴款约3000万元，按照《企业会计

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实际情况，公司拟将上述补贴款项计入当

期损益，相应增加公司2017年度收入金额。 上述收入的确认未经审计。

公司2017年度财务结算工作尚未完成，年度报告利润完成情况以及上述会计处理

的影响程度还不能获知，公司将根据结算工作进展情况，并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

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惠天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17-034

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政府项目补贴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

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2017年12月29日,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 ）收到南通市财

政局下发的项目补贴资金共计847万元，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 获得补助的基本情况

为满足国际民机市场对大尺寸芳纶纸蜂窝的需求， 提升国际市场竞争力，2016年

10月，由公司投资4960万元（最终以项目工程决算审计为准），在南通正式启动了大尺

寸蜂窝生产线一期项目建设（详见公司于2017年12月15日披露的031号公告）。

根据南通市产业支持政策，南通市财政局给予公司项目补贴资金847万元。

二、 补助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上述补助资金将计入公司营业外收入，预计将增加公

司2017年度利润847万元。 具体的会计处理及最终对公司损益的影响将以年度审计确

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002179

证券简称：中航光电 公告代码：

2017-070

号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申

请获得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于2017年12月28日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

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2637号）。

中国证监会依法对公司提交的《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上市公司发行可转换

为股票的公司债券核准》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认为该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决定对该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A股可转换公司债券事项尚需中国证监会核准，能否获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航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7-095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并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如般量子” ）因经营发展需要，对其注册地址进行变更，并于近日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工作，取得了由绍兴市柯桥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发的《营业执照》。 本次变更仅涉及

注册地址变更，其他登记事项未发生变更。

原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青山湖街道星港路618号主楼1层110室。

变更后的注册地址：浙江省绍兴市柯桥区柯岩街道余渚村1幢。

二、变更对公司产生的影响

此次变更系公司业务发展规划需要，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三、备查文件

如般量子科技有限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后的《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224

证券简称：三力士 公告编号：

2017-096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留部分

第一期股票期权注销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7年12月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

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预留部分第一个行权期到期未行权

暨拟注销股票期权的议案》，注销情况如下：

激励对象 注销数量（股）

预留部分

胡恩波 360,000

莫雪虹 150,000

经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审核确认，上述股票期权的注销事宜

已办理完成。

特此公告。

三力士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0776

证券简称：广发证券 公告编号：

2017-084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席风险官

SCOTT

XINGONG CHANG

（常新功）先生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收到SCOTT� XINGONG� CHANG（常新功）先生的书面辞职函，SCOTT�

XINGONG� CHANG（常新功）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首席风险官职务；SCOTT� XINGONG�

CHANG（常新功）先生与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并无歧见，亦无任何有关辞任的事宜须提呈各股东注

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时，该书面辞职函已生效，SCOTT� XINGONG� CHANG（常新功）先生将不继续

在公司任职。

根据相关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决定由副总经理、合规总监武继福先生代为履行首席风险

官职务；武继福先生代为履行职务的时间不超过6个月。公司将按照相关法规尽快物色合适的首席风险

官人选，并提请董事会批准。

公司对SCOTT� XINGONG� CHANG（常新功）先生担任公司首席风险官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工

作表示感谢！

附：武继福先生的简历

特此公告。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附：武继福先生的简历

武继福先生，1965年7月生，硕士。武继福先生曾于1987年7月至1993年7月任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

会计系教师，1993年7月至1995年7月以及1995年7月至1997年10月先后任黑龙江大学经济学院会计

系副主任及主任，1997年10月至1998年11月任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省证券监督管理办公室稽查处副处

长，1998年11月至2004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哈尔滨市特派办稽查处副处长及综合处负责人， 并于2004

年3月至2006年2月任中国证监会黑龙江监管局综合处处长，2006年3月至2008年7月任中国证监会黑

龙江监管局机构监管处处长；彼自2008年7月起担任本公司合规总监，自2013年8月起任广发控股香港

董事及自2014年1月至2017年8月任广发资产管理监事，自2014年5月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武继福先生

已经按照《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监管办法》获得了相关任职资格；不存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第3.2.3条所列情形；与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公司

其他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未直接持有公司股票；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

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戒；不存在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稽查的情形；不存在失信行为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交易所其他相关规定等要求的任职资格。

证券代码：

600239

证券简称：云南城投 编号：临

2017－218

号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 ）于2017年6月24日披露了《云南城投置

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筹划重大事项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临2017-093号），于

2017年6月26日开始停牌。 2017年7月8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099号），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7

月10日起继续停牌， 公司前期筹划重大事项停牌时间计入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时间，

即从2017年6月26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2017年7月22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继续

停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03号），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7月26日起继续停牌

不超过1个月。

2017年8月2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延期复牌

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27号），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同意公司

股票延期复牌，经申请，公司股票自2017年8月26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1个月。

2017年9月9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期

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133号），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同意

公司将 《关于公司股票延期复牌的议案》 提交公司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2017年9月26日， 公司披露了 《云南城投重大资产重组延期复牌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143号），经公司2017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同意公司股票延期复牌2个月；

经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自2017年9月26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2个月，即

停牌时间自停牌首日（2017年6月26日）起累计不超过5个月。

2017年10月26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暨延

期复牌公告》（临2017-156号），公司预计在2017年11月25日前完成相关工作，召开董事

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并及时公告，履行相关程序后复牌。

2017年11月17日，公司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云南

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议案；2017年11月18日，公司披露了《云

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一般风险提示暨暂不复牌公告》（公告编

号：临2017-177号），根据相关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需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文件进行审核，公司股票自2017年11月20日起将继续停牌。

2017年11月29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上证公

函【2017】2375号，下称“《问询函》” ）；2017年11月30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信息披露的问询函〉 的公告》（公

告编号：临2017-193号）。

2017年12月5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期回复上海证券交

易所对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的问询函暨公司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197号），鉴于《问询函》涉及的相关问题需进一步落实、补充、完善，并需财务顾

问、律师、会计师和评估师出具相关核查意见，故公司无法在2017年12月6日前完成回复

工作，公司将延期回复《问询函》。

2017年12月13日， 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大厅召开了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

会，并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进行网络现场直播；2017年

12月14日，公司披露了《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媒体说明会召开

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17-206号）。

截至目前，公司一方面积极推进本次重组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一方面积极组织

有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落实相关回复，准备回复文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

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通过后按照相关规定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本次交易尚需获得云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或核准、 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通过、商务部对本次交易涉及的经营者集中事宜的批准同意及中国证监会核准。

本次交易尚存在不确定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加强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

通知》规定，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停牌前股票交易存在明显异常，可能存在涉嫌内幕

交易被立案调查，导致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被暂停、被终止的风险。

停牌期间，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5个交

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包括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及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有关公司的信息请以上述媒

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云南城投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7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000029

、

200029

证券简称：深深房

A

、 深深房

B

（公告编号：

2017-088

）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署《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之补充

协议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深房” 或“公司” ）及

其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 ）与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恒大地产” ）及其股东广州市凯隆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隆置业” ）

签署了《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二” ）。

2、 上述补充协议同意将各方于2016年10月3日签署的 《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原协议” ）及2017年4月20日签署的《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之补

充协议》（以下简称“补充协议一” ）中约定的排他期和有效期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

因公司控股股东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公司股票（A

股： 证券简称： 深深房A， 证券代码：000029；B股： 证券简称： 深深房B， 证券代码：

200029）自2016年9月14日开市起停牌。 2016年9月3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筹划重大

资产重组事项停牌的公告》（2016-025号），自2016年9月30日开市起转入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继续停牌。

2016年10月3日，公司、深投控与标的公司恒大地产及其股东凯隆置业就本次重大

资产重组签署《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就恒大地产拟与深深房实施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事宜进行了约定， 详见公司于2016年10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签署

〈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的公告》（2016-027号）。 2017年4月20日，公司、深投控

与标的公司恒大地产及其股东凯隆置业签署了 《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

议》，将原协议约定的排他期和有效期延长至2017年12月31日，详见公司于2017年4月

2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签署〈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的公告》

（2017-027号）。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深圳市国有企业改革，拟购买的资产规模较大，交易结

构较为复杂， 在收购的资产规模及范围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特殊性， 属于重大无先例事

项。 停牌期间，公司及重组各方积极有序地推进重组工作各项进程，目前尚在与监管部

门进行必要地沟通， 为避免上市公司股票停牌时间超出排他期及有效期范围而带来的

不确定性，确保本次重组的成功实施，经重组各方一致同意，公司与深投控、恒大地产及

凯隆置业于2017年12月29日签署了补充协议二，相关信息如下：

一、补充协议二主要内容

1、对原协议排他期的进一步延长

各方同意，将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排他期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

2、对原协议有效期的进一步延长

各方同意，将原协议及补充协议一约定的有效期延长至2018年6月30日。

3、其他事项

除对排他期及协议有效期作出修订外，原协议的其他条款保持不变。

二、风险提示

原协议、补充协议一及本次签署的补充协议二为各方对重组合作的初步方案，具体

重组方案及相关交易条款以交易各方正式签署的重大资产重组协议为准， 且需获得相

关监管机构批准。 因此，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仍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

风险。

三、备查文件

《关于重组上市的合作协议之补充协议二》

特此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7年12月30日

证券代码 ：

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17-059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通

知于2017年12月26日以邮件等方式发出， 并于2017年12月28日上午9：00在本公司以通

讯表决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 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

程序符合《公司法》和本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会议经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司睿恒能源与百川清洁能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转让燕

郊项目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

cn）及同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的《关于子公司睿恒能源与百川清

洁能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转让燕郊项目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

000593

证券简称：大通燃气 公告编号：

2017-060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睿恒能源与百川清洁能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

并转让燕郊项目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基本情况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控股子公司四川大通睿恒能源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睿恒能源” ）于2017年4月与北京光环新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署

了《光环新网燕郊分布式能源冷热电三联供项目投资合同》，约定由睿恒能源总投资不超

过人民币8,000万元建设燕郊 IDC�分布式能源项目。 具体情况见公司于2017年4月29日

发布的《关于子公司睿恒能源签订河北燕郊和北京太和桥两个数据中心分布式能源项目

投资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20）。

随后，睿恒能源于2017年9月设立了专门负责燕郊 IDC�分布式能源项目的河北磐睿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磐睿能源” ），睿恒能源持有100%的股权。 磐睿能源于

2017年11月获得燕郊 IDC�分布式能源项目核准，核准文号：燕区经核字2017（13）。

为了提升燕郊 IDC�分布式能源项目的盈利能力， 并与京津冀地区能源供应企业建

立战略合作关系，睿恒能源于2017年12月29日与百川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

川能源” ）全资子公司廊坊百川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川清洁能源” ）签订了

《关于河北磐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拟将磐睿能源70%的股权按实际出

资金额，即人民币245万元（实际出资金额人民币350万元的70%）转让给百川清洁能源，

并由百川清洁能源按比例认缴磐睿能源剩余未实缴的出资额度。

同时，本协议签署后，双方确立战略合作关系：双方在百川清洁能源及其关联方的供

气范围内开发项目， 应以磐睿能源为平台进行投资运作， 且不再单独投资分布式能源项

目；双方如需与第三方进行合作，应以磐睿能源的名义参与。 睿恒能源按照市场公允价作

为该等投资项目的建设方、运维方。同时百川清洁能源承诺提供给磐睿能源的天然气价格

不高于区域内除居民用气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公司于2017年12月28日召开了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子公

司睿恒能源与百川清洁能源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并转让燕郊项目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及睿恒能源签署本协议及办理相关股权转让事宜。

本次事项属于董事会权限，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廊坊百

川清洁能源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名称 河北磐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31082MA091JX96G

法定代表人 赵凯

成立时间 2017年9月7日

注册资本 1,000万元

住所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开发区创意谷街南侧精工园东侧

经营范围

新能源项目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太阳能发电、天然气

（冷、热、电）三联供、光伏发电、太阳能发电、地热能、生物质能、储能、智能电

网、微网项目的技术开发；相关设备维修。（依法需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营业务

投资、建设分布式能源；研究、设计、生产、销售新能源及储能系统解决方案；

为客户提供各类专业的分布式能源、光热发电、清洁能源等解决方案。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睿恒能源持有河北磐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2、主要财务数据

2017年12月25日（未经审计）

总资产 588万元

净资产 350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25日（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0

营业利润 0

利润总额 0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0

磐睿能源于2017年11月获得燕郊 IDC�分布式能源项目核准，核准文号：燕区经核字

2017（13）；目前该公司正在启动项目建设，相关协议已经签署。

三、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1、股权受让方基本情况

名称：廊坊百川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102308375523XM；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人民币1,000万元；

主要经营场所：廊坊市永清县永清镇武隆路西侧；

法定代表人：王东海；

成立日期：2013年11月18日；

经营期限：2013-11-18�至 2033-11-17；

经营范围：清洁能源开发、投资建设；清洁能源项目技术转让、清洁能源项目策划、咨

询和管理。（法律、法规禁限经营的项目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转让基本情况

睿恒能源拟将磐睿能源70%的股权按实际出资金额，即人民币245万元（实际出资金

额人民币350万元的70%）转让给百川清洁能源，并由百川清洁能源按比例认缴磐睿能源

剩余未实缴的出资额度。 上述股权转让后磐睿能源股权结构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股权比例

(%)

1 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有限公司 300 105 30

2 廊坊百川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700 245 70

合计 1000 350 100

四、股权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出让方）：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有限公司

乙方（受让方）：廊坊百川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目标公司：河北磐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条款如下：

1、甲乙双方确认并同意按照目标公司的实收资本金金额对甲方所持的目标公司股权

进行估值，即人民币350万元（大写：叁佰伍拾万元整）；标的股权的估值为甲方所持目标

公司股权估值的70%，即人民币245万元（大写：贰佰肆拾伍万元整）。

2、甲方同意以与第1条中所述的标的股权估值等额的价格，即人民币245万元（大写：

贰佰肆拾伍万元整）向乙方出让标的股权，乙方同意以该价格受让标的股权。

3、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目标公司的股东及其股权比例如下: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出资

(万元)

实缴出资

(万元)

股权比例

(%)

1 四川大通睿恒能源有限公司 300 105 30

2 廊坊百川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700 245 70

合计 1000 350 100

4、双方同意，就本次股权转让相应修改目标公司章程，甲方原认缴但未实缴的出资由

甲方和乙方按本次股权转让后的股权比例分担并根据目标公司的资金需求分期缴纳，双

方每次缴纳的出资金额应与其各自的持股比例相同。

5、未来目标公司每年将按不低于当期税后可分配净利润的40%，用于股东分红。

6、本协议签署后，甲乙双方应在乙方及其关联方的供气范围内开发项目，并应以目标

公司为平台进行投资运作，且不再单独投资分布式能源项目；甲乙双方如需与第三方进行

合作，应以目标公司的名义参与。 甲方按照市场公允价作为该等投资项目的建设方、运维

方。 同时乙方承诺提供给目标公司的天然气价格不高于区域内除居民用气以外的任何第

三方。

7、如任何一方违约，对方有权要求即时解除本协议及/或要求其赔偿因此而造成的损

失。

8、本协议经双方签字盖章且经双方内部审核流程审核通过后生效。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该事项发表了如下独立意见： 睿恒能源本次转让燕郊 IDC�分布式

能源项目公司磐睿能源70%的股权， 主要是出于提升项目盈利能力以及与区域能源供应

企业进行强强联合的目的，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和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不存

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事项对公司的影响

燕郊 IDC�分布式能源项目协议签订后，睿恒能源利用自身项目和技术优势，积极寻

求与项目所在地上下游优质企业的合作机会。百川清洁能源是百川能源的全资子公司，专

门负责清洁能源业务的开发与投资。 与百川能源的本次合作有利于燕郊 IDC�分布式能

源项目获取具有价格优势的稳定气源，从而增强项目未来的盈利能力。

此外，双方确立了在百川清洁能源及其关联方的供气范围内的战略合作关系，百川能

源供气范围内优质用户较多，清洁能源综合供应项目的开发潜力较大，公司与百川能源将

利用各自在气源供应、项目开发、项目建设、技术支持等方面的优势实现强强合作。

本次战略合作及股权转让事项对公司短期经营业绩没有影响。长期来看，有利于增强

公司下属项目的盈利能力，有利于公司综合能源供应业务的发展，符合公司发展战略方向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2、《关于河北磐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四川大通燃气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七年十二月三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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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华电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

产

2016

年度核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华电国际” ）2014年8月29日披露的

《关于中国华电进一步避免与华电国际同业竞争有关事项的承诺公告》，华电国际控股股

东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 ）在2016年度财务决算后，对非上市常

规能源发电资产（包括火电和水电）是否符合注入华电国际的条件进行了核查，现将核查

结果公告如下：

一、核查范围

截至2016年底，中国华电控股的发电企业中，已投运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不包

括中国华电控股的区域常规能源上市公司所在区域的相关非上市常规能源发电资产和业

务，下同）包括：华电江苏能源有限公司、华电新疆发电有限公司、华电陕西能源有限公

司、中国华电集团发电运营有限公司（包括青海、广西、北京、天津区域的资产）、华电内蒙

古能源有限公司、华电四川发电有限公司、华电云南发电有限公司、华电山西能源有限公

司、云南华电金沙江中游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云南华电鲁地拉水电有限公司、江苏望亭发

电分公司、陕西华电蒲城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华电长沙发电有限公司、湖南华电常德

发电有限公司、浙江华电乌溪江水力发电厂、安徽华电六安发电有限公司、上海奉贤燃机

发电有限公司和湖北华电武昌热电有限公司等十八家企业或分支机构。上述资产中，已经

投运装机容量合计约4,469.6万千瓦，已核准在建装机容量约443.2万千瓦（核准在建容量

来自相关核准文件，由于机组增容等原因，与投产时装机容量可能存在差异）。

二、履约情况

中国华电按照资产注入条件对上述资产2016年度有关情况进行了逐一核查，正在对

相关资产进行整理和完善，待满足相关条件后将适时注入华电国际。

特此公告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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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2月29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内大街4号华滨国际大酒店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

其中：A股股东人数 17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5,856,150,477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5,477,716,35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 378,434,12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9.375082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55.538166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3.8369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本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公司副董事长陈斌先生作为会议主席主持本次会

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5人，赵建国先生、王映黎女士、苟伟先生、褚玉先生、丁

慧平先生和王传顺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2人，李晓鹏先生、马敬安先生和查剑秋先生因工作原因

未能出席本次临时股东大会；

3、 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周连青先生亲自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附件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5,471,331,439 99.883438 6,384,917 0.116562 0 0.000000

H股 128,081,414 33.845102 250,352,707 66.154898 0 0.000000

普通股合计： 5,599,412,853 95.615932 256,737,624 4.384068 0 0.0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本公司与中国华电订立框架协议的持续关联交易的议案

2.01�议案名称：本公司向中国华电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华电” ）及其子公

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30%或以上的被投资公司购买燃料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2018年

12月31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7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487,432 99.996852 29,700 0.003148 0 0.000000

H股 377,818,121 99.837224 0 0.000000 616,000 0.162776

普通股合计： 1,321,305,553 99.951156 29,700 0.002246 616,000 0.046598

2.02�议案名称：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30%或以上的被投

资公司购买工程设备、产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财政年度

的年度上限为人民币7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483,332 99.996418 29,700 0.003147 4,100 0.000435

H股 377,818,121 99.837224 0 0.000000 616,000 0.162776

普通股合计： 1,321,301,453 99.950845 29,700 0.002247 620,100 0.046908

2.03�议案名称：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股30%或以上的被投

资公司供应燃料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

限为人民币13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483,332 99.996418 29,700 0.003147 4,100 0.000435

H股 377,818,121 99.837224 0 0.000000 616,000 0.162776

普通股合计： 1,321,301,453 99.950845 29,700 0.002247 620,100 0.046908

3、 议案名称：本公司与华电集团财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电财务” ）金融服务协

议的议案，建议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人民币68亿元，且不高于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的贷

款余额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1,828,732 99.821053 1,688,400 0.178947 0 0.000000

H股 165,232,288 43.662101 212,585,833 56.175123 616,000 0.162776

普通股合计： 1,107,061,020 83.744466 214,274,233 16.208936 616,000 0.046598

4、 议案名称：本公司及子公司每年可从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借款年均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200亿元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3,384,832 99.985978 132,300 0.014022 0 0.000000

H股 350,480,376 92.613313 27,337,745 7.223911 616,000 0.162776

普通股合计： 1,293,865,208 97.875410 27,470,045 2.077992 616,000 0.04659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

2.01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

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

股3

%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购买燃料及该持续

关联交易截至2

18年12月31日止

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

为人民币7

亿元

142,720,703 99.979194 29,700 0.020806 0 0.000000

2.02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

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

股3

%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购买工程设备、产

品和服务及该持续关联

交易截至2

18年12月31日止

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

为人民币7

亿元

142,716,603 99.976322 29,700 0.020806 4,100 0.002872

2.03

本公司向中国华电及其

子公司和直接或间接持

股3

%或以上的被投资

公司供应燃料和服务及

该持续关联交易截至2

18年12月31日止

的财政年度的年度上限

为人民币13

亿元

142,716,603 99.976322 29,700 0.020806 4,100 0.002872

3

本公司与华电财务金融

服务协议的议案， 建议

日均存款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68亿元， 且不高于

华电财务向本公司提供

的贷款余额

141,062,003 98.817236 1,688,400 1.182764 0 0.000000

4

本公司及子公司每年可

从中国华电及其子公司

借款年均余额不超过人

民币2

亿元

142,618,103 99.907321 132,300 0.092679 0 0.0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华电集团公司及其联系人就上述第2项议案下的各项子议案及

第3项、第4项议案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律师：高巍、徐启飞

2、 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表决程序及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均符

合有关法律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华电国际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2月29日


